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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保護智慧財產權小組會議 

會議紀錄 

 

開會時間：103 年 6 月 24 日(星期二)下午 2 時正 

開會地點：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林副校長啟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林秀嬪 

出 席 者：吳學務長浴沂(盧冠利代)、段總務長葉芳(賈至明代)、黎研發長文龍、楊主秘重

光、研發總中心宋主任國明 (李思瑩代 )、 計 算 機 與 網 路 中

心 王 主任永鐘、圖書館張館長嘉育(陳秉訓代)、進修部及進修學院邱主任垂

昱、學生會會長、智財所李傑清所長 

          (請假：余教務長政杰、進修部班聯會會長、進修學院班聯會主席、學生宿舍生

活自治委員會會長、智財所陳建文教師) 

壹、主席致詞 

貮、各單位報告 

案由：彙整各單位校園智慧財產權之推動、宣導等相關業務之辦理情形。 

    說明：各單位說明如下 

一、 教務處 

（一） 校園智慧財產權法令之推動及宣導之辦理情形： 

1. 開設全校性「智慧財產權通識課程」。 

2. 於 97 學年度開始設置科法學程，以利同學結合專業的同時，更能確保日後研發、 

創作等智慧財產權之利益；並積極輔導同學挑戰自 97 年開始舉行的專利師國家考

試，希望能增強同學的專業實力及就業發展之競爭力。 

3. 100 學年度本校新設智慧財產權研究所，拓展對智慧財產權有興趣學生修讀相關

課程視野。 

（二） 校園合法利用軟體、圖書及影音等著作之宣導之辦理情形： 

強化教師及行政人員智慧財產權觀念：利用學校小郵差，以 email 方式向全校

師生及教職員宣導。另外不定期將智慧財產權訊息公告於本校網頁。 

（三） 校園網路使用規範之規劃及宣導之辦理情形： 

持續鼓勵教師自編教材或講義授課，並利用校內網路教學平台編寫或提供學生

下載使用，並於學期結束前或選課前，先提供下一學期所需書目及大綱，以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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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透過二手書等機制取得教科書。 

（四） 本校專利保護之規劃及推動之辦理情形： 

持續鼓勵教師將尊重智慧財產權觀念及「不得不法影印」警語加註於授課大

綱，並於學期之初明確告知，同時適時提醒或制止學生使用不法影印教科書，

必要時應通報學校予以輔導。 

（五） 其他保護校園智慧財產權相關措施之規劃及推動之辦理情形： 

給教師之開學通知中標註「引導學生使用正版教科書」，並提醒學生不能使用

非法影印教科書。 

二、 學務處 

（一） 透過 102 年 9 月 5 日新生始業輔導發放之新生品德教育福袋納入智慧財產權宣導

資料結合新生始業輔導課程，經由生輔組朱主任宣導智慧財產權之重要性，避免

同學觸法。 

（二） 於 102 年 12 月 4 日晚上六時於共同科館 B1 演講廳結合「管院週辦理卡拉 ok 大

賽暨現場智慧財產權搶答活動」，搶答成功者，各贈送隨身碟乙個，以資鼓勵。 

（三） 103 年 3 月 21 日於中正館前廣場品德教育週結合經管週辦理「智慧財產宣導─經

彩不 NG」，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觀念，建立本校同學建立良好的生活常規與正

確的守法守紀精神，強化學生品德核心價值。 

三、 總務處 

總務處經管組辦理校園智慧財產權之推動、宣導等相關業務之情形如下： 

學校與校內提供影印服務之廠商，已將「不得不法影印」之字語納入採購契約規範。

現階段執行公用部門小組，持續進行以每季不定時查核，是否符合契約之規範。 

四、 研發處 

（一） 本校產學合作保密合約書範本業經本校合作法律顧問審視，依本校為資訊收受方

或揭露方分成 2 個版本，資料放至於研發處網站表單下載，供有需要之教師參考

運用，以維護本校產學合作機密及研發成果重要智慧財產權。 

（二） 訂定辦法時，於相關條文中明訂不得違反著作權及智財權法等相關規定。 

（三） 於研發處影印機上揭示尊重智慧財產權之標示，並請同仁遵守相關規定。 

五、 研發總中心 

（一） 每月定期出刊的「臺北科大專利技轉電子報」，除了公告最新領證的專利資料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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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加入「智財新知」與「產業動態」等單元，廣向各界徵稿，透過電子報推廣智

財技轉相關新知與動態。 

（二） 草擬本校「研發成果運用之迴避及揭露辦法」，該辦法於 103 年 4 月 1 日本校 102

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行政會議通過。 

（三） 為推廣智財法律知識，本學期至目前為止共舉辦三場與智財相關的研討會，分別

是 5 月 8 日「科技法律講座二－新創事業募資、技術移轉授權與專利侵權鑑定標

準」、5 月 16 日「實證法學與科技整合國際巡迴研討會(場次三)」及 6 月 5 日「科

技法律講座三－專利及企業快速評價系統之實務應用分享」。 

六、 進修部 

進修部辦理校園智慧財產權之推動、宣導等相關業務之情形如下： 

（一） 配合通識中心協調開設相關通識課程，並於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辦「智慧財產

權」課程，建立學生正確的智慧財產權觀念。 

（二） 建議教師將尊重智慧財產權觀念、不得非法影印等警語加註於課程大綱內，提醒

學生不得非法影印與正視智慧財產權之重要性。 

（三） 於進修部網頁建置智慧財產權宣導網頁，連結相關資訊。 

（四） 製作宣導智慧財產權標語，張貼於辦公室電腦主機及影印機旁，標示提醒尊重智

慧財產權之重要性，成為尊重智慧財產權之工作環境。 

七、 圖書館 

(一) 校園智慧財產權法令之推動及宣導之辦理情形 

1. 圖書館首頁右側建立「請尊重智慧財產權」專區，內容包括「圖書館相關著作權

問題之說明」、「校園影印教科書問題之說明」、「電子資料庫使用規範」及「相關

連結」。 

2. 每學年舉辦智慧財產權有獎徵答活動，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於 102/11/12 至 11/28

期間辦理，參加人數共計 397 人，其中全部答對者 298 人，共 3 名得獎者。 

(二) 校園合法利用軟體、圖書及影音等著作之宣導之辦理情形 

1. 圖書館於今年 2月初更換悠遊卡影印機，於每台公用影印機上揭示尊重智慧財產

權之標示。 

2. 每學期皆於開學當週舉辦二手教科書代售活動，建立學生合法使用各類教科書之

觀念；102 學年度成果如下： 

學期 主題 售書日期 寄售冊數 售出冊數 
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 舊書趴趴走 102/9/12 至 9/14 1508 冊 686 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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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 二手書の戀 103/2/20 至 2/22 1302 冊 518 冊 

 

3. 每學期向授課老師蒐集各系所教科書清單，統一放置於圖書館「教授指定參考書

區」，供學生於館內閱覽，102 學年度上下學期共蒐集 58 冊指定參考書。 

(三) 校園網路使用規範之規劃及宣導之辦理情形 

圖書館 1 樓資料庫檢索區電腦已更改 proxy，僅限校內師生職員工使用，方

便掌握使用者的身分，另增設三台電腦供校外人士或校友登記使用。另 2-3

樓的公用電腦，設定為不能瀏覽使用校外網站，僅供讀者查詢館藏目錄為主，

以確保資訊安全。 

(四) 本校專利保護之規劃及宣導之辦理情形 

博、碩士畢業生至圖書館辦理離校時，如欲提專利申請需暫緩公開論文，需

填寫｢博碩士紙本論文延後公開/下架申請書｣一式三份，簽署後併同論文紙本

繳交至圖書館，其中一份由本館代為轉交國家圖書館備查。  

(五) 其他保護校園智慧財產權相關措施之規劃及推動之辦理情形 

    圖書館於以下活動中皆加強著作權法，合理合法影印等宣導： 

1. 每學年「大學入門」新生導覽活動：於全體新生圖書館導覽中，強調圖書合

法影印的概念，並加強學生電子資源使用規範。 

2. 每學期辦理 10 餘場以上「研究生學術資源利用課程」，於課程中加入圖書合

法影印及電子資源使用規範。 

八、 計網中心 

(一) 因 Adobe 原廠於 102 年 12 月底停售 Acrobat 全校教職員授權方案，計網中心已

於 103 年 3 月 7 日發函本校各單位，告知授權使用至 103 年 4 月 14 日截止。 

(二) 103 年 5 月 完成本校首頁智慧財產權宣導網頁相關連結檢查及更新。 

(三) 102 年 12 月至 103 年 5 月，本校疑似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數為 0 件，今年尚未

有教育部通報侵害智慧財產權事件。 

決議： 

一、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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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日後各單位如有智財相關案例，請於本會議提出，以供研討。 

三、以後會前先安排約 20 分鐘智財相關講演。 

 

肆、臨時動議 

 

伍、散會(下午 3 時) 


